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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发展战略，落实好盐城市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要求，充分发挥我区风光资源优势，加快推动绿电高比例就地消纳应用，引导园区产业深度脱碳，积极应对国际碳壁垒，推进绿色产业集聚和零碳园区示范，根据国家、省市推进绿电直连工作部署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原则
全面贯彻国家“双碳”战略，深入落实国家、省关于绿电直连发展的政策要求，坚持绿电物理可溯性、绿电消纳安全性、绿电应用经济性原则，建设绿电直连试点示范，创建国家级零碳产业园。
以打造“一对多”、“一对一”绿电直连试点示范，强化绿电物理可溯性；以建设“双核”绿电专变为支撑的坚强智能电网，确保绿电消纳安全性；以多措并举创新绿电降本新模式，助力企业用能经济性，加快产业结构优化、绿色低碳转型，为助推盐城高水平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提供坚实可靠的绿色能源保障。
二、工作目标
近期（2025年至2030年），以大丰港零碳产业园31平方公里规划面积为范围，根据园区先导区（国际合作零碳产业园）、拓展区（新能源及装备制造产业园）、转型区（临港产业绿色转型示范园）三个片区不同企业绿电消纳需求，围绕打造220kV围海变、丹桂变“双核”绿电专变，为企业提供“坚强智能电网+风光氢储一体化电源+绿电溯源认证”的高比例消纳绿电供应体系，打造出口导向型项目集聚区、长三角绿色氢氨醇产业基地、传统产业深度脱碳示范区。远期，以大丰港零碳产业园为示范，逐步覆盖至大丰港经济开发区乃至大丰区全域，实现绿电可溯性、安全性、经济性。
1.构建大规模绿电物理可溯源新型电力系统（“一对多”绿电进园区）。锚定大丰港零碳产业园（先导区+拓展区）创成国家级零碳园区目标，到2028年，将丰源热电由围海变改接至华丰变，220kV围海变、丹桂变“双核”绿电专变新格局基本形成，绿电直供约9.5亿度、占比50%以上；到2030年，园区构建“坚强智能电网+风光氢储一体化电源+绿电溯源认证”的高比例消纳绿电供应体系基本完成，绿电直供约27亿度，绿电需求企业可溯源绿电占比达85%以上。
2.打造一批绿电直连示范项目（“一对一”绿电进企业）。到2028年，重点推动建设联鑫绿电短流程炼钢、海城国际合作零碳产业园等2个绿电直连项目，率先形成示范效应；到2030年，探索开发海上能源岛，为大规模绿电直连建设绿色能源、绿色化工产业园奠定坚实基础。
3.探索第三方综合能源公司运营新模式。按照国网+园区国企+其他“1+1+N”模式，成立第三方综合能源公司。推动国网市、区公司与相关区属国企及港区发电（储能）企业组建第三方综合能源服务公司（售电公司），通过在园区开展综合能源管理节能增效、建设新能源电站和用户侧储能、集约建设站址廊道和租赁资源、争取政策补贴等多种方式增加收益，推动企业用能成本下降2%～3%，形成政府引导、国企主导、社会参与“新模式”，预计2028年取得成效、2030年形成规模。
4.建设风光氢储一体化电源。到2028年，全区新能源装机容量达960万KW，较2024年翻一番，其中三峡、国信、龙源等259万kW海上风电全容量并网；海上能源岛、绿色氢氨醇基地纳入国家重大规划和项目库并启动建设。到2030年，全区新能源装机容量达1250万KW，海上能源岛、绿色氢氨醇基地初具规模。
5.推动绿电溯源认证。与国网省公司、BSI、SGS、CQC等权威机构合作，依托园区绿电直连新型电力系统，积极开展园区级绿电物理溯源电碳因子研究，发起创建团体、地方、国家乃至国际标准，力争获得国际国内认可。
三、主要任务
[bookmark: _Toc207211850]1.加快建设大规模绿电物理可溯源新系统。近期主要利用锦城变（110千伏）、围海变（220千伏）作为园区绿电枢纽变电站，满足企业绿电溯源需求；“十五五”期间，依托丹桂变（220千伏）强化绿电溯源网架，通过丹桂变～围海变联络线路实现两站间富余新能源双向“互济”，打造双核绿电专变集群。一是规划建设丰源热电移出工程，将现接在220千伏围海变的丰源热电，改接至220千伏华丰变，将围海变打造成“绿电专变”，预计2027年底前完成；二是将现接500千伏丰汇变的上电亮海（30万千瓦）、龙源丰海（40万千瓦）改接至220千伏围海变，预计2028年前完成；三是吉电20万千瓦光伏接入围海变、丹桂变2026年底前完成；春之苑25.5万千瓦、港泽碳谷10万千瓦等渔光互补项目接入丹桂变，预计2026年底前完成。四是争取将规划待建的94万千瓦海上风电接入220千伏围海变。（牵头单位：供电公司，责任单位：发改委、港区）
2.全力突破绿电直连新示范。一是联鑫钢铁零碳优特钢示范项目。规划将江之源350MW集中式光伏等绿电资源作为电源，与联鑫钢铁年产75万吨优特钢（100t绿色电炉）项目，形成“绿电+短流程炼钢”直连示范，预计可年消纳绿电近5亿度，计划2028年底前建成投产。二是海城国际合作零碳产业园，由区属国企海城实业公司投资建设100MW渔光互补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并在零碳产业园先导区建设国际标房二期工程，通过“一对一”绿电直连方式，招引有绿电需求的出口型企业入驻使用，预计年消纳绿电超1亿度，计划2027年上半年建成投入使用。（牵头单位：港区，责任单位：发改委、工信局、供电公司）
3.多措并举创新绿电降本新模式。一是成立第三方综合能源公司，按照“1+1+N”模式，推动国网市、区公司与相关区属国企以及港区发电（储能）企业组建第三方综合能源服务公司（售电公司），参与绿电直连项目建设，主要参与：建设新能源电站和储能、统筹建设站址廊道和各类共享租赁资源等，以市场化方式获取收益；通过开展综合能源管理节能增效、争取政策补贴等方式增加收益；开展售电业务。二是依托市场化运作降低协议电价，通过园区绿电绿证服务中心（碳智信公司）引导用户与发电企业签订长协，约定稳定、优惠电价；支持售电公司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规模、参与虚拟电厂建设、组织储能现货市场交易等增加收益；同时推动售电公司降低服务环节收费，吸引更多的本地电源（含储能）和负荷参与电力交易，实现发用电双方互惠共赢。三是促进用户侧多方挖潜降低用电成本，鼓励企业进行节能降耗改造，利用厂房屋顶建设分布式光伏、BIPV（光伏建筑一体化）、分散式风电，建设用户侧储能，构建智能微电网等降低用电成本。（牵头单位：供电公司，责任单位：发改委、港区）
4.深耕风光氢储一体化新场景。一是加快新能源开发建设，推动国信三峡165万千瓦海上风电、国信龙源94万千瓦海上风电、龙源50万千瓦海上光伏等项目全容量并网，加快推进悦达58.5万千瓦、吉电20万千瓦等渔光互补和待批70万千瓦陆上风电建设，预计“十五五”末全区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1250万千瓦。二是打造“绿氢+氢基能源”系统。以绿电直连为基础，推进绿氢+氢基能源产业发展，推动吉电绿氢、岚泽绿色甲醇、国能生物制沼气等示范应用场景；深度开发海上能源岛，建设200万千瓦海上风电和1000万千瓦海上光伏的海上能源大基地，推动远景绿色燃料产业园和绿色化工产业园加快建设，到2030年建成长三角绿色氢氨醇基地。三是打造智慧微电网和储能系统。规划布局一批电网侧和用户侧储能项目，并结合智慧微电网技术，实现能源智慧调度和优化配置，至2030年电网侧储能容量超300MW/600MWh、微电网及用户侧储能超20个。（牵头单位：发改委，责任单位：资规局、港区、供电公司）
5.打造园区级绿电物理溯源新型电力系统新标准。一是联合市发改委、省电力设计院、省国网电科院、CQC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以及BSI英标协会、SGS瑞士通标等权威机构，合作组建专门团队，联合国网公司打造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依托园区绿电物理可溯源新系统，研究建立园区级电碳因子标准化核算体系，积极向国家和省发改委、生态环境等部门汇报并争取官方认可；二是与国际电工IEC、法国电力、欧盟相关机构主动对接，持续推进园区新型电力系统欧盟绿色能源指令技术符合性评估，发起创建团体、地方、国家乃至国际标准，最终获得国际国内认可，推动国际国内标准互通。（牵头单位：港区，责任单位：发改委、生态环境局、供电公司）
四、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大丰港经开区绿电直连工作专班，由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港区、区发改委、区供电公司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区资规、生态环境、数据、住建、水利、交通、工信、农业农村、海城公司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建立绿电直连工作联络协调机制，定期会商研究绿电直连工作存在难点堵点，督促推进绿电直连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2.‌强化政策保障。全面衔接国家、省《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政策要求，围绕新能源开发、绿电输送、并网消纳等关键环节，落实新能源开发手续、变电站改造、并网服务等环节的“绿色通道”，确保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创新出台《大丰区零碳试点激励政策实施方案（试行）》，在绿电交易、微电网建设等方面给予奖励激励。积极向上争取政策资金，力争将电网线路工程、变电站改造相关费用列入国家电网“十五五”电网工程建设计划，加快推动实施。
3.坚持市场主导。坚持政府引导、国企主导、社会参与，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加快建设电源侧、电网侧、用户侧统一大市场，推动央企和地方国企、各类民企积极参与，按照市场化方式开展绿电直连项目建设，组建第三方综合能源公司开展市场化服务，保障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4.‌创新体制机制‌。落实盐城市“一县一策”绿电直连方案，多措并举降低用电成本，将绿电资源优势演进为项目招商胜势。“双碳”引领园区规划和运营，围绕园区碳预算、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国际碳应对，打造“五碳”联动机制，服务和保障好园区企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